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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依據交通部航港局發布新聞稿記載，該局針

對航務中心承辦同仁於受理遊艇與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補換發申請作業期間，因違法核發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執照遭起訴一案，除全

力配合檢廉調單位偵查外，已立即啟動內控

查核機制，進行全面清查主動檢討。經查交

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監理人員，涉嫌收

賄核發遊艇駕駛執照期間長達10年，該局發

照系統之內控機制是否有嚴重疏漏，有無落

實人員輪調制度，該局行政措施及相關人員

有無違失？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緣於交通部航港局（下稱航港局）發布新聞稿記載，

該局針對航務中心承辦同仁於受理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

執照補換發申請作業期間，因違法核發遊艇及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遭起訴一案，除全力配合檢廉調單位偵查外，

已立即啟動內控查核機制，進行全面清查主動檢討。經

查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監理人員，涉嫌收賄核發遊艇駕

駛執照期間長達10年，該局發照系統之內控機制是否有

嚴重疏漏，有無落實人員輪調制度，該局行政措施及相

關人員有無違失？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爰立案調查。 

涉案之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下稱中部航務中心)業

務承辦人宋立恆及相關民眾已分別於民國(下同）109年

11月2日、110年2月7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

地檢署)起訴(109年度偵字第21101號、109年度偵字第

32657號、110年度偵字第5176)，包括宋立恆1人、民眾

49人，合計50人。起訴後，航港局針對49位民眾不法取

得之駕駛執照，已全數撤銷。另航港局於110年4月28日



2 

 

以航員字第1100055421號函表示，針對涉嫌不法之宋姓

技佐移付懲戒，經懲戒法院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2年，自

110年2月27日生效。上揭被告因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等案

件，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於110年5月

18日判決，宋立恆應執行有期徒刑玖年拾月，褫奪公權

捌年。 

本院經向航港局、臺中地檢署及臺中地院調卷相關

卷證資料，復經航港局陸續以電子郵件說明並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已調查完成，茲就相關調查實情及意見，詳

論如下： 

一、航港局依法應嚴格審核始能核發及換補發駕駛執

照，惟因各航務中心於「海運技術人員管理系統」之

使用操作權限未受限制，系統設定復無控管與防呆機

制，書面審核程序形同虛設，衍生不肖人員違法妄為

的可趁之機；又前揭系統與「小額支付帄臺」間無相

互勾稽與交叉比對機制，無法連動檢核資料，肇致中

部航務中心承辦人利用相關作業漏洞及職務之便，長

期偽造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予申辦者，足以生損

害於航港局管理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資格之正確

性，嚴重危害航海公共安全，斲傷政府信譽及形象，

核有重大違失：  

(一)航政主管機關長期未依據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

理規則之規定，善盡嚴格審核發照之責任： 

1、我國動力小船駕駛人駕駛執照制度，始於交通部

78年6月15日核定之「台灣省動力小船駕駛人測驗

發證作業要點」，漁船外之未滿20總噸的動力船舶

駕駛人，其測驗、發證由當時的省政府交通處基

隆、臺中、高雄、花蓮各港務局及各縣市政府辦

理。其後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

省政府交通處基隆、臺中、高雄、花蓮各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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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隸由交通部轄下；101年3月1日之後，交通部為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我國航港體制產生重大變

革，改採「政企分離」方式，分別成立「交通部

航港局」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將管理與

營業分立，其中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發、換發

及補發等監理業務，由航港局辦理。動力小船駕

駛人駕駛執照之相關測驗、取證方式，自78年6

月15日實施起，大致上與現行制度相同。 

2、依據現行「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原名

稱為小船船員管理規則，業經9次修正，下稱本規

則)第7、12、27、32條之規定略以，民眾欲取得

二等遊艇、自用或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必

頇具備本規則所規定之學、經歷，方得參加二等

遊艇、自用或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且

筆詴及實作測驗均及格，始得由航政機關核發(航

港局各航務中心)二等遊艇、自用或營業用動力小

船駕駛執照。而一等遊艇駕駛執照部分，亦係在

符合本規則所定之持有特定種類執照及相關考核

證明等條件下，始能核發或換發。復依據本規則

第33條之規定略以，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有

效期間屆滿者，應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申請換

發新照；駕駛執照遺失或毀損者，亦應依規定檢

具相關文件，申請補發或換發，原遺失之執照作

廢。因此，為確保航海之公共安全，航港局對於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發、換發及補發，

依法應嚴格審核與把關，惟長期以來卻未依據遊

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之規定，善盡嚴格審

核發照之責任。 

(二)各航務中心於「海運技術人員管理系統」之使用操

作權限未受限制，系統設定亦無控管與防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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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核程序形同虛設，衍生不肖人員違法妄為的

可趁之機： 

1、交通部前於91年建置動力小船駕駛人資料庫，於

92年正式上線，稱為「海運技術人員管理系統」(下

稱海技系統)；嗣該部為因應航港資訊系統功能提

升暨第4期航政監理作業流程改造系統建置，爰於

98年重新開發建置海技系統，並整合至該部已於

95年建置完成且已連結若干航港相關應用系統之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帄臺」(Maritime Transport 

Network，英文簡稱MTNet)。航港局於101年成立

後接辦前揭系統。 

2、查航港局各航務中心辦理核發、換發或補發遊艇

與動力小船駕駛人之駕駛執照，其方式為承辦人

以專屬帳號、密碼登入MTNet內之海技系統，選擇

子功能「動力小船測驗/動力小船駕駛管理/基本

資料維護」，新增申請人之基本資料(更新姓名、

出生日期、地址及聯絡電話)，再於「動力小船駕

駛測驗/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管理/駕駛執照補換發

作業」項下新增核發、換發或補發駕照之相關內

容，並按航港局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定，將上開

登載至海技系統之資料以書面方式陳核主管複

核，始能製作駕駛執照。然因交通部建置海技系

統當時，為便於承辦人員將省政府及地方政府核

發之駕照資料鍵入系統以進行補換發，允許承辦

人登入海技系統之使用操作權限毫無管控與限

制，失諸草率，復無設定系統覆核功能或防呆機

制，衍生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承辦人利用主管機

關事後未能稽核其於海技系統製發駕駛執照之相

關作業漏洞，規避書面審核程序，違背本規則核

發或換、補發上開駕照予申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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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且經檢視案發前航港局航務中心承辦人於海技系

統之使用操作權限如下： 

（1）新增駕駛基本資料、補換發系統之新增核發資

料等權限。 

（2）增加單筆資料及資料異動之權限，而承辦人於

增加或異動資料後，科長並無審定資料或覆核

之權限。 

（3）刪除整筆核換補發紀錄之權限。 

（4）於補換發作業駕駛執照種類選項中，對於僅有

自用動力小船駕駛資格者，承辦人具有將其駕

照換補發為營業用動力小船駕照之權限。 

（5）可新增及維護遊艇或動力小船測驗報名資料

與成績資料之權限，而科長並無確認資料是否

正確之權限。 

是以，由上開承辦人於海技系統之使用操作

權限可知，承辦人於核發、換發及補發遊艇或與

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操作權限毫無受限，系統設

定並無科長覆核之功能或防呆機制，書面審核程

序形同虛設，衍生作業嚴重漏洞，顯有疏怠。 

(三)海技系統與「小額支付帄臺」間欠缺相互勾稽及交

叉比對機制，無法連動檢核資料： 

1、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管理作業，其中駕駛

資料、成績、發照之登載及處理係由海技系統負

責，而規費收取、統計及開立繳費單收據等則由

「小額支付帄臺」負責，該兩應用系統皆已整合

至MTNet，惟因MTNet並未介接上開兩系統，從而

兩系統的資料無法相互勾稽與交叉比對，於海技

系統登錄建立核(換、補)發駕照之案件資料，無

法連動檢核該案件於「小額支付帄臺」是否已繳

納規費並已開立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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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者，承辦人無頇經單位主管審核，即可直接在

「小額支付帄臺」執行作廢繳費單收據的動作，

防弊之防護機制付之闕如，亦導致本案中部航務

中心承辦人將部分案件規費占為己有等不法情

事，有109年7月28日臺中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稽。

是以海技系統與「小額支付帄臺」間勾稽及交叉

比對機制付之闕如，未能連動檢核資料，亦有失

當。 

(四)綜上，航港局依法應嚴格審核始能核發及換補發駕

駛執照，惟因各航務中心於「海運技術人員管理系

統」之使用操作權限未受限制，系統設定復無控管

與防呆機制，書面審核程序形同虛設，衍生不肖人

員違法妄為的可趁之機；又前揭系統與「小額支付

帄臺」間無相互勾稽與交叉比對機制，無法連動檢

核資料，肇致中部航務中心承辦人利用相關作業漏

洞及職務之便，長期偽造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予申辦者，足以生損害於航港局管理遊艇與動力小

船駕駛資格之正確性，嚴重危害航海公共安全，斲

傷政府信譽及形象，核有重大違失。 

二、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辦理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

照之核、換、補發，未列管申請案件文號，亦無落

實複核程序，並管制空白駕駛執照紙本領取數量與

機關鋼印，覆核及控管機制核有嚴重疏漏，無從確

保發照之正確性，核有重大違失；航港局未能建立

發照之標準作業程序，俾供各航務中心依循辦理，

亦有失職：  

(一)「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異動登記及換、補發

作業」僅係概要性說明，易使各航務中心作法不

一，衍生流弊： 

1、據航港局向本院表示，各航務中心辦理遊艇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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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發、換發或補發，應按「遊

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異動登記及換、補發作

業」（如下圖所示）之流程，該作業係該局創立

初期，已放置於網站上供民眾參循知悉，尚查無

確切訂定的時間。按前揭作業之流程，包括：申

請補換發駕照、科長核定、繳納規費、電腦製發

及通知領證。 

 
資料來源：航港局 

2、案發後航港局始進行檢討前揭作業，修正相關作

業程序，明列詳細的作業流程與科長應複核項

目，顯見原本之作業規範僅係概要性之說明，易

造成各航務中心作法不一，衍生流弊。 

(二)中部航務中心辦理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

發、換發及補發，過程草率，未能善盡依法審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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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證之責，核有重大違失： 

1、申請案件未以案號列管，無法檢核作業流程： 

民眾向各航務中心提出申請遊艇與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之異動登記及換發、補發，實務上有臨

櫃或郵寄申請書等方式。查本案中部航務中心承

辦人接獲民眾郵寄之申請案件，即直接於海技系

統項下之動力小船駕駛人管理功能內，新增申請

人基本資料(包含姓名等)，並未經航務中心之收

件窗口；且前揭申請案件沒有以案號列管，亦無

任何監督機制，中部航務中心於109年5月以前沒

有標準作業流程，案發後始於109年5月14日製作

「櫃檯業務每日檢核標準作業流程」。此有109年

7月8日臺中地檢署訊問筆錄及調查局調查筆錄

可稽。 

2、承辦人員未落實發照複審流程，失職情況存在多

年，主管顯不重視亦未善盡監督之責，難辭其咎： 

（1）依照航港局業務劃分暨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

定，航務中心之船員監理業務第13項明定遊艇

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換、補發作業，承

辦人負責擬辦之後，應由科長層級核定。惟查，

中部航務中心承辦人於109年7月8日法務部調

查局詢問時自承：「自民國90年我接任該項業務

迄今，都是由承辦人，即我本人負責決行，不

需經過科長審核。」及渠於同年9月29日法務部

調查局約談時稱：「於92、93年間，因為海技船

員系統上線，且新接任的科長鄧○○將空白動

力小船執照及鋼印交給我，由我直接核發動力

小船執照給申辦民眾，所以後來我才可以直接

在電腦系統上竄改相關資料並直接販賣核發駕

駛執照給民眾，無頇經由科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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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外，該中心監理科黃科長以證人身分於臺中

地檢署偵查訊問時表示略以，其於108年9月27

日到任後都沒有收到承辦人擔任承辦人期間上

開駕照之換發、補發相關公文等語，有109年7

月8日臺中地檢署訊問筆錄可參。縱使前揭鄧前

科長已經退休，無從查證，該承辦人員接任遊

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換、補發作業期

間，並無落實主管複審之程序，尚非無憑。 

（3）基上，足見承辦人於收件後自行審核之情況已

存在多年，惟其直屬主管對於前揭業務之執行

情形顯然不甚熟悉，且不重視，確未善盡監督

之責，實難辭其咎。 

3、規費繳納之確認機制闕如，易生弊端： 

（1）依據「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第35條

之規定，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核發、換發、

補發之證照費(證照費)為新臺幣400元，申請人

可以臨櫃繳納、金融機構代收、超商代收或匯

入國庫，規費由各航務中心自行管理及查核。

惟查中部航務中心對於民眾將規費郵寄給承辦

人，或者臨櫃辦理時繳交現金給承辦人，並無

監督機制，至109年6月間才改為民眾直接將規

費現金繳納至兼辦出納，再由出納開立收據予

民眾。此有109年7月8日法務部調查局調查筆錄

可稽。且本案承辦人於109年7月28日臺中地檢

署偵查訊問時亦承認，有些換照規費占為已有

之情事。 

（2）再者，據航港局政風室稽核發現，108年該局

共計 388件申請補換發駕駛執照案無繳款紀

錄，其中中部航務中心計386件，中部航務中心

考量承辦人業經臺中地院裁定羈押，因司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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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亦涉及行政規費內容，爰將待司法調查結果

一併處理追繳事宜等在案。益證中部航務中心

對於證照費是否完成繳納並無確認機制，規費

管理及查核皆有嚴重疏漏。 

4、未管控空白駕駛執照紙本領取數量與機關鋼印

之使用： 

（1）查用以製作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空白

紙本(該紙本上面已經預先印製「交通部航港

局」之紅色公印文)及「交通部航港局」之鋼印，

前者中部航務中心統一收存於該中心監理科之

倉庫庫房內，承辦人若有需要取用，無頇登錄

領取，即可自行去倉庫取用空白紙本，並無任

何數量管制機制。 

（2）至於鋼印則由本案承辦人自行保管，使用時亦

無頇填寫用印登記。從而承辦人領取駕照空白

紙本之後，於海技系統內輸入領換發者的個人

資料，透過影印機套印，將證件護貝並自行壓

印「交通部航港局」鋼印，即製作完成駕駛執

照。之後，不論以電話通知申請人領證或以申

請人所附回郵信封郵寄證件，承辦人均無簽收

或留存任何註記資料。 

（3）由上開作業可知，中部航務中心對於核、換發

駕駛執照之最後一道程序，執行顯然過於草

率，有欠周延。 

(三)綜上，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辦理遊艇與動力小船

駕駛執照之核、換、補發，未列管申請案件文號，

亦無落實複核程序，並管制空白駕駛執照紙本領

取數量與機關鋼印，覆核及控管機制核有嚴重疏

漏，無從確保發照之正確性，核有重大違失；航

港局未能建立發照之標準作業程序，俾供各航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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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依循辦理，亦有失職。 

三、航港局自102年執行內部控制之監督機制起，未曾將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作業列入稽核事項，復

無督促各航務中心落實自主管理，使發證異常狀況存

在多年，危及航海公共安全，內控制度嚴重失靈，未

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核有重大疏失：  

(一)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航港局於101年3月1日成立，掌

理航政及港政公權力事項，為達到提升臺灣海運國

際地位、厚實海運各相關產業競爭力的目標，航港

局於102年3月4日核定「內部控制制度」，內容包括

風險評估、控制作業及監督等三項，該局為落實各

項業務控制重點之管控，並降低風險以達成施政目

標，採取例行監督及自行評估等監督機制。 

(二)嗣按交通部105年訂定之「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內部

控制推動及監督作業原則」(110年2月修正為「交

通部與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原則」)第5點規定：「各機關應確實辦理監督作業，

檢查內部控制實施狀況，並針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

缺失及提出之具體興革建議，採行相關因應作為。

監督作業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包括例行

監督、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及第6點規定：「各

機關應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並適時檢討修正，以

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基此，航港局除應落

實前揭內部控制制度之外，猶應確實辦理監督作

業，檢查內部控制實施狀況，採行相關因應作為，

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三)查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發、換發及補發作

業屬於「船員證照」業務之一環，航港局依據「遊

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辦理測驗以核發駕

照，並管理後續駕照之換發與補發作業，該局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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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認為此係該局公權力行使且攸關民眾權益，涉及

該局廉政高風險業務項目。據航港局向本院表示，

每年度進行自行評估及稽核，初期著重在航行安全

等重要業務(如客船、雜貨船安全抽查、海難救護

等項目)，並陸續擴充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項目

等語，惟涉及廉政高風險之動力小船核發、換發及

補發作業，航港局迄至案發後始進行檢討並列入

110年之風險內控項目及內部稽核計畫，顯然長期

輕忽駕照等證照類之人民申請案件，未能善盡維護

航運秩序與安全之責，有悖於內部控制之目標。 

(四)再據航港局提報近5年中部航務中心自主管理及內

部稽核作業等情形，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發證業務

相關之稽核紀錄僅有2次，第1次稽核係由該局劉副

局長109年10月15日實地至中部航務中心檢視駕駛

執照作業流程，並作成優先處理項目及儘速辦理項

目等結論略以：1、修正駕照異動登記及補換發作

業流程，並函送各航務中心據以辦理，2、請中部

航務中心完成駕照受理申請、繳費、製證流程控管

程式，後續再開會研議是否推廣各中心使用等處理

項目。另1次則為同年12月4日，由「風險管理及內

部控制(含內部稽核)」工作小組召集人劉副局長率

隊至中部航務中心辦理「人民申請案件收辦作業管

理」專案稽核(含駕駛執照業務)。觀諸上開109年2

次稽核作為均係案發後由航港局規劃辦理，顯示中

部航務中心並未落實自主管理，對於遊艇與動力小

船駕駛執照之發照作業長期疏於查察。 

(五)又，案發後航港局全面清查系統內各航務中心所有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人檔案，系統內共計66,812筆

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核補換發紀錄，中部航務中心

承辦人於96年至109年5月案發調職期間，共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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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7件駕照，其中異常案件數計2,624件(核發371

件、補發2,196件、換發57件)，異常比例40.08%，

顯見異常證照之情況存在已久。惟航港局於110年

起始要求及統整各航務中心自主管理作業規定(草

案)，明定自主檢查頻率、件數、項目(含駕照業務）

等，俟草案核定後，各航務中心皆頇依所律定制式

表單每季辦理檢查，留存紀錄等等。由此可見，航

港局自102年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起，並未切實要求

各航務中心落實自主管理，致使內控制度流於形

式，喪失應有功能，確有不當。 

(六)綜上所述，航港局自102年執行內部控制之監督機制

起，未曾將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作業列入

稽核事項，復無督促各航務中心落實自主管理，使

發證異常狀況存在多年，危及航海公共安全，內控

制度嚴重失靈，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核有重大疏

失。  

四、航港局為使組織調整之接管機關檔案移交作業及業

務運行順遂，避免重要檔案散佚或誤毀，自101年3月

1日成立以來，尚無辦理檔案銷毀作業，詎中部航務

中心竟未善盡保存檔案及管理監督之責，肇致數千

件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申請案資料遭承辦人

私自銷毀，無法挽回，核有疏失： 

(一)航港局向本院表示，該局「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

分表」係籌備小組時期，依機關組織職能及業務活

動為基礎所訂定 (組織法完成法制化前為暫行

版)。其中各航務中心「監理」綱項下，納入「動

力小船駕駛管理」之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

文件，保存年限為10年。嗣依據「機關檔案保存年

限及銷毀辦法」第6條之規定，各機關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至少每10年應檢討1次。爰航港局前於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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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正「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暫行2版)」，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文件，保存年限仍為

10年。另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

手冊」第七節檔案移交，為順遂接管機關檔案移交

作業及業務運行，避免重要檔案散佚或誤毀，自99

年7月1日起至機關組織法規施行日止，涉屬移交範

圍之檔案，機關應暫停報送檔案銷毀目錄。因此，

航港局自101年3月1日成立以來，尚無法辦理檔案

銷毀作業。 

(二)查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於106年7月1日至109年3月

31日期間，由宋立恆承辦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換發

案件計2,263件、換發遊艇駕駛執照之案件計976

件，共計3,239件，但前開申辦案件之紙本資料僅

存322件，資料總缺件數為2,917件。惟前開缺件資

料之原件，宋立恆於調查局109年7月22日約談時坦

承不諱，有些已遭水銷或用碎紙機毀滅證據，此有

109年7月22日法務部調查局調查筆錄可稽。復查，

航港局係因109年4月20日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函

請該局提供前揭文件，始知悉中部航務中心部分檔

案遺失情形，並於109年8月26日修正各航務中心有

關「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測驗」之保存年限「永

久」，避免相關檔案因保存期限屆期而遭銷毀。 

(三)另據「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條之規

定，已屆保存年限之檔案，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或

人員應依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製作檔案

銷毀目錄，送會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見，各單位認

有延長保存年限之必要者，應簽註延長年限及理

由。以及同辦法第10條之規定，銷毀計畫及第8條

檔案銷毀目錄，應依規定程序，函送檔案中央主管

機關審核。因此，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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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保存及銷毀，中部航務中心應依規定程序辦

理，函送航港局審核。惟中部航務中心對於上開宋

立恆長期私自銷毀檔案之行為，竟未察覺並即時遏

止，有失善盡檔案保存管理及監督之責，核有疏失。 

(四)基上，航港局為使組織調整之接管機關檔案移交作

業及業務運行順遂，避免重要檔案散佚或誤毀，爰

自101年3月1日成立以來，尚無法辦理檔案銷毀作

業，詎中部航務中心竟未善盡保存檔案及管理監

督之責，肇致數千件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申

請案資料遭承辦人私自銷毀，無法挽回，核有疏

失。 

五、航港局雖已訂定職務遷調實施要點供航務中心遵循

辦理，惟對於承辦發照業務等存有內、外部風險之人

員，未能善盡督促所屬單位落實定期職務輪調之責，

造成機關廉政風險，顯非允當，允應加強檢討改善：  

(一)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3條及「交通部職務遷

調實施要點」第6點之規定，航港局前已於105年1

月7日核定「交通部航港局職務遷調實施要點」，按

該要點第2點之規定，該局人員應配合職務性質及

業務需要隨時辦理職務遷調。因此，為培育人才，

增進職務歷練，航港局業已規定該局人員應配合職

務性質及業務需要辦理職務遷調。 

(二)嗣因航港局辦公地點分布北、中、南、東各地區，

考量所屬人員家庭因素需求，爰航港局由各航務中

心依據業務需要辦理內部遷調。惟查本案中部航務

中心承辦人宋立恆，於84年12月28日至101年2月29

日任職於交通部臺中港務局，並自90年起開始承辦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換補發等監理業務，且自

航港局101年3月1日成立至109年5月4日止，續任職

於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並承辦遊艇及動力小船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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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換補發等監理業務；合計宋立恆承辦遊艇及動力

小船駕駛執照換補發等監理業務長達19年。案發

後，渠於109年7月8日法務部調查局約談時自承：

「從90年開始，都是由我1個人承辦。」中部航務

中心監理科科長於同日調查局約談時亦表示，承辦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換發、補發、核發的業務

一直都只有1個人等語。是以，宋立恆長期1人承辦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照換補發之監理業務，而無遷調

職務，應屬事實。 

(三)案發後，航港局雖已要求各航務中心涉及發證人

員，原則應至少3年輪調1次。惟該局提供之輪調名

單顯示，承辦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執照相關業務之

人員合計17人，其中承辦前揭業務年資逾5年者計

10人，2年至5年者計5人，益證航務中心對於久任

前揭業務者並未落實定期職務遷調。 

(四)綜上所述，航港局雖已訂定職務遷調實施要點供航

務中心遵循辦理，惟對於承辦發照業務等存有內、

外部風險之人員，未能善盡督促所屬單位落實定期

職務輪調之責，造成機關廉政風險，顯非允當，

允應加強檢討改善。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四，提案糾正交通部航港局。 

二、調查意見五，函請交通部航港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林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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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宜津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1 0  日 

 


